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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文件之二十

海林市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

——2019年 1月 24日在海林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上

海林市财政局局长 刘胜利

各位代表：

受市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全市 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请予审议。

一、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

的监督支持下，坚持适应发展新常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优

先保障人员工资、机构运转和基本民生支出，经过全市共同努

力，较好地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799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79281万元的 60.5%，下降 36.4%。其中：市本级完成 3063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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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镇级完成 17364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2473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254260万元的 88.4%，下降 20.5%。其中：市本级完成 196198

万元，镇级完成 28540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29964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

出完成 270122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29522万元（省专项）。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增值税完成 7944万元，增长 1.8%；

——企业所得税完成 1517万元，增长 36.2%；

——城维税完成 7090万元，增长 11.4%；

——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2652万元，下降 22.2%；

——房产税完成 732万元，下降 1.1%；

——契税完成 516万元，下降 70.8%；

——专项收入完成 3175万元，增长 6.8%；

——行政性收费完成 665万元，下降 88.6%；

——罚没收入完成 1555万元，下降 75%；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2201万元，下

降 76.3%。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等其他项目完成 2584万元，下降

59.1%。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完成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568万元，增长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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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支出 9332万元，增长 4.7%；

——教育支出 26960万元，下降 14.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1809万元，增长 35%；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0475万元，下降 21.3%；

——节能环保支出 2155万元，下降 35.1%；

——城乡社区支出 13352万元，下降 67.1%；

——农林水支出 22402万元，增长 2.1%；

——交通运输等其他支出 33145万元，下降 46.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本年收入完成 329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3490

万元的 94.4%，同比下降 75.9%。本年收入加上级补助、新增

专项债券、上年结余，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 13696万元，

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完成 12919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1189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12667万元的 93.9%，同比下降 34.5%。

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777万元。

（三）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社保基金收入完成 11023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105903万元（年初预算 178913万元，剔除未清算的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改革准备期收入 73010万元）的 104.1%，其中：保

险费收入完成 55256万元，各级财政补助 53404万元，利息等

其他收入 1572万元。全市社保基金支出完成 106261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 102919万元（剔除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改革准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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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73010万元）的 103.2%，本年收支结余 3971万元，年末

滚存结余 32720万元。

在预算执行中，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

1、深入挖掘潜力，提高收入质量。积极应对建筑业减收、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实际情况，财政与税务部门深挖收入潜

力，联合清理欠税，全年清收陈欠税收 6500万元。全市全口

径财政收入完成 16.6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5.7亿元，占

财政收入的 94.5%，全市纳税超百万元以上企业达到 85 户，

缴税总额 136424万元，占全口径税收收入的 87.1%，财政收

入质量进一步提高。同时，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严格落实行政

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和政府性基金管理制度，确保应收尽收。

2、积极向上争取，推进经济发展。财政与各单位密切配

合，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编报项目。

争取省专项资金 9.6亿元，保障了海浪河堤防治理工程、杨子

荣烈士陵园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

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城区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等重点项目顺利

建设；争取生态功能区补助、县级基本财力保障、省级救助等

一般性转移支付 8.6亿元，确保各项民生政策落实到位；争取

省级代发债券 5.1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2.1 亿元、置换债券

1.5 亿元、再融资债券 1.5 亿元，用于开发区基础设施、棚户

区改造、中医院改建、民族教育中心建设等民生项目及偿还债

务本金，极大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促进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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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民生。集中财力优先保障工资、

机构运转和基本民生支出，全年民生支出达到 18.3 亿元，占

公共财政支出的 81.4%。一是保证人员性支出。人员性支出达

到 6.8亿元，按政策兑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调资、公安加班补

贴和执勤津贴、乡镇工作补贴、环保津贴，人员性支出保障到

位；二是按要求落实社保匹配。投入 5.5亿元，按政策发放城

乡低保、城乡特困人员供养、义务兵优待、高龄老人津贴、残

疾人两项补贴、新农合配套等补助资金，弥补城乡居民和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缺口。三是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投入 5100万元，

用于保障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更新职

业教育中心教学设备，教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四是按时发放强

农惠农补贴。投入 2.8亿元，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具

购置补贴、深松整地补贴、成品油价格改革补贴、玉米大豆水

稻生产者补贴、移民直补等惠农补贴。

4、加强财政管理，提高理财水平。一是推进预决算及三

公经费公开，按照《预算法》规定，政府预决算及 72个部门的

2018年预算、2017年决算和三公经费支出按要求在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二是压缩财政支出，部门预算专项业务费除人员、水

电特定用途外，办公类经费全部压减 30%；对政府签批需财

政审核的资金，根据实际情况严格把关，审减率达到 14%；

落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规定。三是清理财政暂付款，下发《海

林市 2018年清理财政暂付款工作实施方案》，对纳入清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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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暂付款逐笔核实，提出清理意见，全年收回财政借款

1960万元。四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将全市政府性债务信息纳

入债务管理平台，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控制，在限额内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将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足额安排偿债资金，避免

债务逾期。

虽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体现在：后续财源建设缓慢，财政增收渠道收窄，财政收入压

力增大；人员性、民生匹配、偿债等刚性支出增长较快，财政

保障能力减弱，收支矛盾非常突出。这些需要在今后工作中逐

步解决。

二、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9 年预算编制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深入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严

肃财经纪律，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坚持过紧日子；

加大资金统筹力度，有效盘活存量，优化支出结构，优先保障

工资、运转、基本民生支出；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细化政府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强化支出预算约束，理顺预算管理权责，完

善预算管理链条；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

大预算公开力度，提高预算透明度，构建全面规范、公开透明

的预算管理体系。

2019 年预算编制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法定原则。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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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程序，经市政府审核、人大审定后批复。强化

预算法定约束效力，部门预算一经确定不得随意调整。二是实事

求是原则。财政收支要积极稳妥，结合实际情况，量入为出，坚

持钱随事走、解决问题。三是优先保障原则。优先保障工资、基

本运转、基本民生支出，优先保障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

支出。四是统筹管理原则。预算管理与资产管理、债务管理、绩

效管理相结合，统筹使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一般公共预算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9440万元，增长 3%。其中：市

本级收入 33377万元，镇级收入 16063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提前告知上级补助、上年结转等，当

年总收入 209700万元，减去上解支出，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安排 195141万元，其中：市本级支出 186635万元，镇级支

出 850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安排：增值税 9902万

元、企业所得税 1752万元、城维税 7283万元、城镇土地使用

税 2919万元，土地增值税 741万元、契税 735万元、专项收

入 3192万元、行政性收费 600万元、罚没收入 1497万元、国

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525万元，政府住房基金等其

他收入 3231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安排：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1241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8832万元、教育支出 302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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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80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03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9957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3129万元、城

乡社区支出 11242万元、农林水支出 24271万元、交通运输、住

房保障等支出 34662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本年收入 2500万元，加提前告知上级补助、

上年结余，当年总收入 6370万元。按照以收定支原则，全市政

府性基金支出 637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三）社保基金预算

全市社保基金收入 171905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 63715

万元，各级财政补助 107315万元、利息等其他收入 875万元。

全市社保基金支出 165810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6095万元，年

末滚存结余 38793万元。

三、保障措施

为确保完成 2019年全市预算任务，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预算管理，严格预算执行。一是科学编制预算，

按照要求，将本年收入、上级补助、上年结转等项目全部纳入

收入预算。支出预算坚持勤俭节约，优先安排“三保”支出，

控制一般性支出，2019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费压减 30%，没

有预算项目原则上不列支出。二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继续实

行政府债务预算管理，贯彻国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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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严控债务规模，集中财力偿还到期债务本息。三

是按规定做好政府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公开。

（二）加强收入征管，坚持依法征收。加强税收征管，开

展税源清查，强化税收稽查和纳税评估，对重点行业和重点领

域进行监控，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做

到依法征收；加强非税征管，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落实

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减免政策，确保应收尽收；规范国有

资产管理，健全国有资产登记备案制度，加强土地建筑类资产

和投资股权管理，规范资产处置程序，增加国有资本收益。

（三）加大争取力度，提高保障能力。及时关注国家和省

市产业政策导向，提高与上级部门沟通频率，财政与行业主管

部门密切配合，围绕农田水利、改善民生、乡村振兴、精准扶

贫等领域编报项目，争取将更多项目纳入省级扶持范围，降低

本级财政支出压力。同时，做好生态功能区、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森工学校划转补助等财力性资金争取工作，提高财政保障

能力。

（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后续财源。加大扶持力度，采

取向上争取、做强担保机构、协调银行贷款等措施，推进华安

新材、北味菌业、林海纸业、汇丰石油等现有税源企业做大做

强；借助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载体，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加

强对俄合作、资源优势互补，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快项

目建设，培育后续财源；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发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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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电子商务、总部结算等产业，培植新兴财源。

各位代表，2019 年财政工作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坚信，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指导

下，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以更加专业、更有担当的作为履职

尽责，为推动海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做出新贡献。

海林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秘书处


